
                          【原載於《防止虐待兒童會》】 

正面管教孩子從小起                                    

孩子首三年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父母如何管教年幼的孩子對於孩子日後各方

面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一直提倡的正面管教便是用有建設性及不傷害孩子的

方法去幫助孩子建立良好的行為。孩子是需要父母的適當引導才會學習到行為背後的

意義，同時學習行為背後會為自己及身邊的人帶來不同的影響。因此，家長應該從孩

子年幼時便善用正面管教。同時，家長亦要建立關懷的親子關係，以身教及有系統的

方法影響孩子，建立積極的行為和態度。正面管教加上關懷的親子關係，必定能培養

出健康快樂的孩子。 

認識你的孩子 

(一) 心理及生理  

了解孩子是管教的第一步。孩子的心理及生理每天也在變化。幼兒是按照不同年

齡，有不同階段的生理及心理發展。父母應了解幼兒的心理及生理發展的里程，從而

制定一套合適的管教方法。 

(二) 特質和個性 

每一個孩子都有他們的特質和個性，加上外在環境兩者互相影響，父母應該視乎

孩子的性情調節並尋找適合的管教方法。但要注意的是，方法過鬆或者過嚴，都有礙

孩子的身心發展。 

 

父母的角色 

(一) 父母同樣重要 

管教子女是父母雙方共同的責任，沒有那一位比另一位重要或合適。沒有人天生



便懂得成為一位稱職的父母，父母雙方一定要互相協助、互相學習及配合，才能掌握

到有效的管教方法。  

(二) 共商管教方向 

父母宜共同討論管教的方法和原則，並要達成共識。若父母雙方出現分歧，不應

在孩子面前表露出來，不要在他們面前互相指罵。與配偶討論管教方法時，必須保持

心平氣和，並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共同尋求共識。 

(三) 欣賞對方管教的努力 

讚賞對方為管教孩子所付出之努力，容許雙方在管教子女時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多讚揚對方做得好的地方。 

管與教的大原則  

(一) 明確肯定 

父母的態度要明確肯定，並且要能長時間地執行,要始終如一，才容易得到孩子的

遵守。如果父母一開始堅定立場,之後卻因為幼兒開始反抗而破壞平常管教的步驟,便

會使幼兒輕視規範的重要性,而且還會養成不守規矩的習慣。 

(二) 聲線堅定 

父母管教孩子時要問自己管教的目的和方法，是孩子行為出現問題，問題在那裡

並深入了解背後的動機和原因。在教導幼兒時，家長聲音要堅定、有信心及簡潔，使

幼兒容易掌握你的意思，並讓幼兒知道父母的訊息是十分認真的。 

 

(三) 父母管教態度要一致 

父母在執行規則時，務必要前後一致，持續且公平，讓孩子有所遵循，這可幫助

孩子及早建立自我的行為標準。父母之間的協調也十分重要。在冷靜的情況父母應多



討論管教孩子的方法及意見，尋求諒解和共識。 

(四) 多讚賞 少責罵 

父母不要以為孩子適當的行為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只留意到孩子不能接受的行

為。相反，要採取多讚賞及少責罵的方式。 

(五) 清晰及具體的指導 

在管教幼兒的行為上，只是責備不能接受的行為是不足夠的，一定要加上清晰的

和具體的指導，才可以幫助幼兒建立良好的行為。 

(六) 以身作則 

幼兒是個吸收外在環境而學習的一個時期，所以孩子的學習主要來自模仿，因此

父母切勿疏忽，給予孩子壞榜樣。更重要的，必須言行一致，才會令孩子信服。 

 


